台大醫學院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表單編號：DU-15表單編號：DU-15


操作人員保密同意書

[bookmark: _GoBack]緣於　       （以下稱立書人）為執行                  (單位名稱、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計畫，將進入台大醫學院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以下簡稱本實驗室）操作實驗，並於本實驗室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輸出（入）第二級以上危險群之感染性生物材料（以下簡稱材料）。立書人瞭解本實驗室所保存之材料可能影響人類健康嚴重或致死，且具有遭有心人士或恐怖組織濫用之風險，立書人同意未經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BSL-3管委會）及本校生物安全會（以下簡稱生安會）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使其他第三人知悉或持有本實驗室所保存之材料及相關資訊。為保持所知悉或交付資訊之機密性，立書人同意恪遵本同意書下列各項敘述：

1、 未經BSL-3管委會及本校生安會核准同意，不得擅自將材料攜入實驗室，私下保存以進行實驗。
2、 未經BSL-3管委會及本校生安會核准同意，不得擅自挪用其它人員所保存之材料以進行實驗。
3、 未經BSL-3管委會及本校生安會核准同意，不得蓄意將實驗室所保存之材料及相關紀錄攜出實驗室外。
4、 禁止與任何其他未取得授權之人員透露取得材料之方式(例如：指紋辨識機之帳號密碼、超低溫冷凍櫃之鑰匙…等)。
5、 製作、保存、傳輸、運輸與銷毀材料相關紀錄時應謹慎為之，儲存於負壓室電腦內之紀錄檔案應加密保護，避免使不相關之人員有機會取得。
6、 如發現有「生物保全意外事件應變計畫」所述之異常事件(例如：感染性生物材料及相關資訊遺失、其他人員有異常行為，可能造成實驗室安全或保全上之疑慮時)，應依規定進行通報及處理告知其所屬計畫主持人並通報BSL-3管委會。
7、 依「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規範」第九項規定，在不侵犯個人隱私前提下，現職或離職人員於本實驗室工作期間之相關紀錄，由BSL-3管委會保存至少三年以備查。
8、 立書人保證於離職或畢（肆）業後，未經BSL-3管委會及本校生安會核准同意，不得將本實驗室之機密資訊洩漏於第三人或受僱公司。有使用本實驗室及所保存材料之必要時，應與BSL-3管委會洽詢相關事宜以杜絕爭議。
9、 立書人違反本協議或有任何因可歸責於立書人的事由，致使本實驗室之機密資訊被洩露者，應由立書人負擔一切法律上責任。
10、 BSL-3管委會將該等機密資訊對外公開或解除其機密性者，立書人亦同時解除對該等機密資訊之保密責任。
11、 本同意書之條款，如部分無效或無法執行，不影響其他條款之效力。
12、 凡因本同意書而生之爭議，雙方同意先本誠信原則磋商之，磋商不協時，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3、 本同意書一式三份，由BSL-3管委會、計畫主持人及立書人各執存一份。


立書人：                    (簽名)
住址：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